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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      【封面格式】 

編號：（由本部填寫） 

教育部第 12 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 

候選人資料 

 

學 校 名 稱  

候選人姓名  服務單位  

學校聯絡人姓名  服務單位  

學校聯絡人電話 （公）                  （宅/手機） 

聯絡人電郵地址  傳真號碼  

應 繳 資 料 確 認 表  

序號 資  料  名   稱 是否備齊 

1 學校推薦公函(附表 1) □是 □否 

2 
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實施計畫或校內遴選辦法之校

內公告證明(網頁截圖、校內轉知公函或電子郵件擇 1) 
□是 □否 

3 校內推薦會議文件 □是 □否 

4 其他有利於評審之資料（若無，可不提供） □是 □否 

5 候選人資料表(附表 2)* □是 □否 

6 
六年內開設之全數通識課程之學生成績評量暨教學滿意度概況

(附表 3) 
□是 □否 

7 
六年內開設之全數通識課程之課程大綱（重複開設之課程，除課

程內容有變動，否則無須檢附。） 
□是 □否 

註：*以上資料請彙整為一個 pdf檔後，寄至本獎項承辦單位電子信箱：

12thdaget@gmail.com。 
□是 □否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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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

【學校推薦公函】 

備註：學校得另檢附推薦函，陳述教師何時到校任教、開授課程特色、

教師特質及推薦教師代表學校參選之理由等。

 

  茲推薦______________君參加「教育部第 12 屆

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」之遴選，請惠辦。  

 

 

  此致 

教育部第 12 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評選小組 

 

 

 

推薦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加蓋學校印信)  

通訊處： 

電話： 

傳真：  

 

 

 

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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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

教育部第 12 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候選人資料表 

學 校 名 稱    

教師 

基本 

資料 

中文姓名  英文姓名  

請黏貼 

半身彩色照片 

服務單位  

專兼任 □專任     □兼任 

專任教師 

在推薦學校 

服務年資 

       年 

(兼任免填) 

兼任教師 

在推薦學校 

授課年資 

       年 

(專任免填) 

職級  
本職級 

年資 
       年 

聯絡 

電話 

(O)：   (H)：  

(M)：  (FAX)：  

通訊 

地址 

 

 

E-MAIL  

最高 

學歷 

 

 

 

學術 

專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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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開設通識課程之學期數總計 

1.自  學年度第  學期起開設通識課程 

2.迄今曾開設   學期通識課程 

通 

識 

教 

育 

相 

關 

經 

歷 

與 

成 

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通 

識 

教 

育 

理 

念 

、 

教 

學 

心 

得 

與 

建 

言 

（請以 1,500 字為度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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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

關 

學 

術 

代 

表 

作 

︵ 

以 

5 

篇 

為 

限 

︶ 

 

  與︵ 

  通若 

  識無 

  教， 

  育可 

  相免 

  關填 

  之︶ 

  教 

  學 

  資 

  源 

  網 

  址 

1 主題: 

網址: 

2 主題: 

網址: 

3 主題: 

網址: 

4 主題: 

網址: 

（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新增） 

候 選 人 簽 章  

1. 通識教育相關經歷含教學、研究與服務。 

2. 相關學術代表作係指與通識教育或所開設之通識課程相關者。 

3. 與通識教育相關之教學資源網址係指候選人之通識教育課程網頁、多

媒體教材、教學成果等…網址連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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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 

候選人 6 年內開設通識課程之學生成績評量暨教學滿意度概況 

候選人姓名：____________  任教學校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序

號 
課程名稱 

檢附 

課程 

大綱 

開課學期 

開班 

班級 

總數 

修課 

學生 

人數 

全部 

開班 

班級 

學生 

平均 

成績 

全部 

開班 

班級 

80 分 

以上 

學生人 

數百分 

比（%） 

全部 

開班 

班級 

不及格 

學生人 

數百分 

比（%） 

全部 

開班 

班級 

滿意度 

平均值 

1  
□是  

□否 

___學年度 

第___學期 
      

2  
□是  

□否 

___學年度 

第___學期 
      

3  
□是  

□否 

___學年度 

第___學期 
      

4  
□是  

□否 

___學年度 

第___學期 
      

...  
□是  

□否 

___學年度 

第___學期 
      

n  
□是  

□否 

___學年度 

第___學期 
      

校方核章 
 

 

 

說明欄 （可說明學生成績/滿意度平均值偏高或偏低等原因，或不填寫。） 

備註欄  

說明： 

1.本表說明欄由候選人填寫，其餘部分由校方填寫。 

2.本表所稱「6 年內」係指自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至 113 學年度第 2 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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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。 

3.應檢附 6 年內開設之全數通識課程之課程大綱，惟重複開設之課程除

有變動，否則無須檢附。如設有教學網頁，其資料請一併附上。 

4.關於「全部開班班級 80 分以上學生人數百分比（%）」一欄，成績非以

100 分制計算者，請換算成 100 分制；若以等級制評分者，請自取換

算成 100 分制後最接近 80 分之等級，並於說明欄中說明評分制及換算

方法。 

5.滿意度平均值請換算成百分比，以五分量表為例，若滿意度平均值為

4.5，換算方式為 4.5×（100/5）＝90；四分量表形式下，若滿意度平

均值為 3.75，換算方式為 3.75×（100/4）＝93.75。 

6.表格行數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加設。 

  

 


